
第三节 印花税法 

一、纳税人 

1.基本规定 

在中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 

纳税人 解释 

书立应税凭证 对应税凭证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不

包括担保人、证人、鉴定人 

采用委托贷款方式书立的借款合同 受托人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 

按买卖合同或者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的拍

卖成交确认书 

拍卖标的的产权人和买受人，不包括拍卖人 

证券交易 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不对受让方征收 

2.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 

3.在我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需要缴纳印花税。 

3.下列情形的凭证，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 

（1）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监察机关的监察文书；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按照行政管理权限征收、收回或者补偿安置房地产书立的合同、协议

或者行政类文书； 

（3）总公司与分公司、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书立的作为执行计划使用的凭证。 

 

【例题·单选题】下列属于印花税纳税人的是（  ）。 

A.书立应税凭证的鉴证人 

B.书立借款合同的委托人 

C.书立买卖合同的拍卖人 

D.书立产权转移书据的买受人 

答案：D 

解析：选项Ａ，书立应税凭证的纳税人，为对应税凭证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鉴证人不属于印

花税纳税   人；选项Ｂ，采用委托贷款方式书立的借款合同纳税人，为受托人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

选项Ｃ，按买卖合同或者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纳税人，为拍卖标的的产权人和买

受人，不包括拍卖人。 

 

二、税目与税率 

（一）税目 

【提示】列举的征税，未列举的不征税 

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等。 

1.合同（指书面合同） 

（1）借款合同 

①范围：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的借款合同； 

【提示】征收印花税的借款合同至少有一方是金融机构。 

②同业拆借合同、民间借贷合同不缴纳印花税 

（2）融资租赁合同 

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含融资性售后回租)，统一按照其所载明的租金总额依照“借款合

同”缴纳印花税。 

（3）买卖合同——动产买卖合同 

①不包括个人书立的动产买卖合同； 

②发电厂与电网之间、电网与电网之间签订的购售电合同缴纳印花税；但电网与用户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不征收印花税 

③各类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之间订立的图书、报纸、期刊以及音像制品的征订凭证（包括订购单、订数单

等），应由持证双方按“买卖合同”缴纳印花税。 



（4）承揽合同 

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的加工、定作合同，凡在合同中分别记载加工费金额与原材料金额的，应分别按“承揽

合同”“买卖合同”计税，两项税额相加数，即为合同应贴印花;合同中不划分加工费金额与原材料金额的应

按全部金额，依照“承揽合同”计税贴花。 

（5）建设工程合同 

分包是另一次行为，因此总包合同、分包合同应该按照各自记载金额纳税，而不能差额缴纳印花税 

（6）运输合同 

①指货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②不包括旅客运输合同； 

③不包括管道运输合同 

（7）技术合同 

①不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产权转移书据； 

②包括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合同； 

③技术服务合同包括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培训合同和技术中介合同； 

④一般的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不属于技术咨询，其所立的合同不贴印花 

【对比】 

类型 特点 税目与税率 

专利申请转让、 

非专利技术转让 

这两类都是没主的或保密的 按技术合同缴纳印花税 

专利权转让、 

专利实施许可 

这两类是公开，有主的 按产权转移书据缴印花税 

（8）租赁合同 

（9）保管合同 

（10）仓储合同 

（11）财产保险合同 

①不包括再保险合同； 

②财产保险合同属于印花税的征税范围；人寿保险合同不属于印花税的征税范围 

2.产权转移书据 

（1）土地使用权出让书据； 

（2）土地使用权、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转移)； 

（3）股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应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的)； 

（4）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提示】转让包括买卖(出售)、继承、赠与、互换、分割 

3.营业账簿 

记载资金的账簿，不包括其他账簿 

4.证券交易 

转让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股票和以股票为基础的存托凭

证 

【提示】企业之间书立的确定买卖关系、明确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订单、要货单等单据，且未另外书立买卖

合同的， 应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例题 1·多选题】下列各项，应按照“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的有（  ）。 

A.股权转让书据 

B.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C.商品房销售合同 

D.证券交易 

答案：ABC 

解析：证券交易按照单独的税目计算缴纳印花税，“产权转移书据”中的“股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应缴纳证



券交易印花税的部分。 

 

【例题 2·多选题】甲电网公司在 2023年 7月与乙发电厂签订了购售电合同 1份，与丙保险公司签订了保

险合同 1份，直接与用户签订了供用电合同若干份，另与丁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 1份购房合同。下列关于

甲公司缴纳印花税的表述，正确的有（  ） 。 

A.与乙签订的购售电合同按买卖合同缴纳印花税  

B.与用户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按买卖合同缴纳印花税 

C.与丙签订的保险合同按财产保险合同缴纳印花税 

D.与丁签订的购房合同按产权转移书据缴纳印花税 

答案：ACD 

解析：选项 B，与用户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不属于印花税征税范围，不缴纳印花税。 

 

（二）税率——比例税率 

应税凭证 税率 

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 0.05‰ 

产权转移书据中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书据，土地使用权、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转让

书据，股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应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的) 

0.5‰ 

营业账簿 0.25‰ 

租赁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财产保险合同、证券交易 1‰ 

其他，包括买卖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中

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0.3‰ 

三、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印花税计税依据的具体规定 

各种应税凭证上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提示】如果应税凭证单独列明增值税，则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不含增值税税款；如果未单独列明增值税，则

以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税目 计税依据 

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本金，非利息 

融资租赁合同 租金 

 

买卖合同、建设

工程合同、产权

转移书据 

价款 

【提示】采用以货换货方式进行商品交易签订的买卖合同， 按合同所载的购、销合

计金额计税 

承揽合同 报酬 

运输合同 运输费用，不包括所运货物的金额、装卸费和保险费等。 

l 境内的货物多式联运，采用在起运地统一结算全程运费的，以全程运费作为运输

合同的计税依据，由起运地运费结算双方缴纳印花税； 

l 采用分程结算运费的，以分程的运费作为计税依据，分别由办理运费结算的各方

缴纳印花税 

技术合同 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 

【提示】对技术开发合同，只就合同所载的报酬金额计税，研究开发经费不作为计税

依据 

 

租赁合同 租金 

保管合同 保管费 

仓储合同 仓储费 

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费，不包括所保财产的金额 



营业账簿 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 

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

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增加部分计算应纳

税额，未增加的，不再计算应纳税额 

证券交易 成交金额。 

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

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